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蘆北配水池加壓站規劃，建請審酌景觀美化設計與兼具親水功能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8349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9-61）

林委員就蘆北配水池加壓站規劃，建請審酌景觀美化設計與兼具親水功能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委員所提「蘆北配水池加壓站及管線工程」為三重及蘆洲區域供水管網改善工程計畫第二階段工項，該工程由本部水利署規劃，交由台灣自來水公司執行，於蘆北重劃區之公園用地設置地下式4萬立方公尺配水池，以及進、出水管線銜接既有蘆洲供水管網。

二、台水公司未來設計蘆北配水池加壓站時，將於設計前置作業邀請相關民代、里長及公園管理單位等辦理會勘，傾聽在地意見與需求，另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並依台水公司設施景觀優化處理原則融入當地特色，以兼具親水功能及景觀美化。

（二）行政院函送林委員淑芬就蘆洲溪墘變電所室內化改建工程，建請台電公司評估增設多目標功能使用活動中心、地下停車場及增加綠美化空間等睦鄰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院臺專字第113000835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19-62）

林委員就蘆洲溪墘變電所室內化改建工程，建請台電公司評估增設多目標功能使用活動中心、地下停車場及增加綠美化空間等睦鄰方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台電公司規劃蘆洲溪墘變電所（蘆洲一次變電所）室內化改建工程共分為二期，第一期計畫已於112年5月26日奉行政院核定，並自113年編列預算開始執行，預定127年12月施工完成。嗣後於第一期計畫完成前，將依未來供電需求再行研討編擬第二期計畫，目前第二期計畫預定於123年1月編擬提報，並自126年編列預算開始執行。

二、有關委員建請台電公司評估於第二期計畫納入增設多目標功能使用活動中心、增設地下停車場，與拆除圍牆增加綠美化空間等規劃，開放附近鄰里居民使用等情事，說明如下：

(一)經查蘆洲溪墘變電所用地屬乙種工業區用地（下稱乙工用地），依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乙工用地並無法作為多目標功能使用活動中心及地下停車場等設施使用。

(二)惟台電公司進行改建時，將儘量退縮圍牆留設綠帶，拉大變電所與周遭民房之空間距離，並利用退縮地加強綠美化設施，以提供周邊居民遊憩休息之舒適空間。
（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健豪就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院臺專字第113000872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20-63）

黃委員就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指定菸品係依菸害防制法及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辦法（下稱審查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審查，並依審查辦法第4條規定，邀集公共衛生、衛生政策、毒理學及其他有關專家，成立審查會。考量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為涉及人民權益及公眾健康，本部國民健康署依審查辦法相關規定，遵循審查程序，秉持科學實證、專業及保護公眾健康之最高目標審慎辦理。對於審查過程本部無預設立場及時程。目前尚未有任何一家業者之送審品項經本部審查核定通過。

二、為適時讓社會大眾了解進度，本部國民健康署官網（首頁/健康主題/健康生活/菸害防制/指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專區；網址：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783）每月2次更新業者申請送件情形及審查進度。

三、目前有12家業者依審查辦法第2條規定，申請專案製造或輸入指定菸品及其必要之組合元件；另依同辦法第3條規定，其中9家業者已提出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申請，而僅4家完備審查所需檢附文件資料，移請審查會逐一品項審查，將依同辦法第5條規定之核駁情事等，作為核駁之參據。各家送審情形詳見說明二本部國民健康署官網。

（四）行政院函送馬委員文君就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營造具國際化之校園學習環境與校園文化氛圍，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之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院臺專字第113000872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20-64）

馬委員就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營造具國際化之校園學習環境與校園文化氛圍，以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之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協助大專校院建立國際化教學與學習環境之措施：

(一)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自111學年度起採「重點產業系所招生」及「設立國際專修部」兩項模式推動，重點產業系所是針對設有5+2重點產業相關科系所招收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國際專修部則招收學士班及副學士班。

學校應強化並落實僑外生學習、生活、經濟及畢業後留臺就業等輔導機制，並追蹤學生語言能力及後續就業情形。111至112學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國際專修部之註冊人數共4,959人、重點產業系所之註冊人數共1,765人。

(二)促進國際生來臺及留臺實施計畫：

1.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本部透過補助國立臺灣大學等共12所學校組成「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University Academic Alliance in Taiwan, UAAT），配合國家發展重點，集結國內主要大學力量，與歐美日等大學針對特定前瞻重點領域，進行學研合作以發展科技經濟所需之先進技術及因應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之人才需求，達到人才交流及循環目的。雙邊合作項目包含大型研究計畫、碩博士生交換、移地研究、雙聯學位、產學合作計畫、短期修課、學術活動及研討會、語言交換等，吸引先進國家學生來臺就讀。

2.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新型專班）：本部自113年起，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鼓勵大學與技專校院配合國內產業發展人才需求，與企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開設新型專班，除共同規劃課程並可赴海外甄選招收國際生，開辦班別包含學士雙聯專班、2年制學士專班、2年制學士後專班及碩、博士班，並以STEM（科學、工程、技術、數學）、金融及半導體相關領域優先，由開班學校與合作企業共同規劃客製化課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提供每年至多新臺幣（下同）10萬元、最多補助2年之「產學獎助金」與企業提供每人每月至少1萬元之「生活津貼」，有效整合大學國際交流合作資源與特色，結合產業力量共同從事人才培育，並需於畢業後留臺工作2年，以滿足企業人才需求，為臺灣產業延攬與培育人才盡一份心力。

(三)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本部自110學年度起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110至114學年度），提升大專校院學生英語能力，並培養學生具備專業領域之國際溝通能力。補助重點培育學校、學院及普及提升學校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第一階段（110至111學年度）已完成核定補助重點培育學校4校（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5校41個重點培育學院以及37所普及提升學校，第2階段（112至114學年度）核定補助7所重點培育學校（新增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3校）、24校45個重點培育學院，以及31所普及提升學校。

(四)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專章：為強化大學校院國際化之行政支持系統，提升大學校院推動國際事務之量能，本部於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2期（112至116年）開始推動「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專章與推動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ESP）課程，前者重點在於協助大學校院建立國際化友善之校園，建構大學校院推動國際化事務之「核心行政支持系統」，如：學校應能提供外籍學生及外籍教研人員充分、暢通之必要雙語化資訊及服務窗口。專業英語（ESP）課程則注重學生專業領域相關之英文，連結英文與職場專業，並在熟稔專業英語後，更能順利銜接全英語課程。

二、配合上開提升大專校院國際競爭力之相關計畫措施，本部擴大招收境外學生來臺留學之具體作為：

(一)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協助各國學生直接與大學校院代表面對面諮詢，取得最新臺灣高等教育現況及來臺就學資訊。

(二)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擔任單一窗口整合各校海外招生工作，經營「Study in Taiwan」（留學臺灣）英文網站，形塑「留學臺灣」國際品牌及增強我國高等教育國際聲量。

(三)辦理突顯臺灣高等教育特色教育展及雙邊教育論壇，提高臺灣高等教育能見度。

(四)提供外國學生、僑生等對象臺灣獎學金、華語文獎學金、優秀僑生獎學金、清寒僑生獎學金等，減少僑外生來臺留學經濟壓力。

(五)強化僑外生輔導機制、辦理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課程、優化境外生諮詢，協助境外學生安心在臺就學。

(六)推動外國青年來臺短期蹲點試辦計畫，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實習及體驗臺灣生活。

(七)吸引全球學生來臺研習華語，並引導國內大學附設華語中心提升經營品質，以提高華語生續留臺灣攻讀學位之意願。

(八)督導學校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辦理招生工作，一方面完善學校招生規定及作業程序，一方面落實保障外國學生受教權益。

(九)擴大宣傳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資訊，辦理僑外生就業講座及校園就業博覽會，鼓勵僑外生留臺工作，並增加其他僑外生來臺就學誘因。

(十)每年於北、中、南、東區辦理4場次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視僑外生活動，透過訪視回應有關在臺學業、生活、工讀、畢業後留臺就業問題。

三、近年境外學生來臺留學成長情形及展望

(一)依據本部統計處資料，我國大專校院境外學生109學年總計9萬0,895人，110至112學年逐年持續增加，112學年達11萬6,038人，顯示我國招收境外學生政策已具成果。

(二)本部未來將持續參考各國大學推動國際化之措施，並依據我大專校院發展特色及實際需求，協助學校提升國際競爭力，以吸引全球優秀學生來臺就學。
（五）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HPV也是男性口咽癌的隱藏殺手，建請行政院儘速研議並落實公費HPV疫苗接種擴大至全國國中男生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院臺專字第113000872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20-65）

萬委員就HPV也是男性口咽癌的隱藏殺手，建請行政院儘速研議並落實公費HPV疫苗接種擴大至全國國中男生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HPV造成之相關癌症

(一)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以下稱HPV）有200多種型別，會感染男性與女性生殖器官的型別約40種，主要經由性接觸傳染，在性行為過程中，透過接觸皮膚、黏膜或體液而感染。由HPV感染引起與男性有關的癌症及疾病，如：陰莖癌、口咽癌、肛門癌、生殖器疣；與女性有關的癌症及疾病，如：子宮頸癌、外陰及陰道癌、口咽癌、肛門癌及生殖器疣。

(二)女性所有癌症中有8.6%可歸因於HPV，而男性癌症有0.8%可歸因於HPV。各種癌症歸因於HPV感染的比率為子宮頸癌100.0%、口咽癌30.8%、肛門癌88.0%、陰莖癌50.0%。

(三)以男性口咽癌HPV陽性率來說，美國為72.4%，澳洲為39.7%。而依據110年癌症登記報告顯示，我國男性新發生口咽癌個案之HPV陽性率約17.3%。

二、國際間消除子宮頸癌之HPV疫苗政策

為消除子宮頸癌，WHO建議各國應該將HPV疫苗納入國家接種計畫，主要目標對象為9至14歲性行為未活躍的女性；次要目標為15歲以上女性、男孩、較年長男性及男同性戀，建議於可行、可負擔、具有成本效益，且不會影響主要目標群的疫苗接種或子宮頸癌篩檢的資源情況下接種。根據WHO統計，截至2024年5月全球逾140國家實施HPV疫苗接種計畫，採兩性均接種的國家逾70國，包含 ：美國、英國、法國、非洲（4國）等國在內。

三、國內接種HPV疫苗服務

(一)為防治子宮頸癌，本部依WHO之建議，自2018年12月底開始推動我國國中女生公費HPV疫苗接種服務，107年至110年入學國中女生HPV疫苗完整接種率分年為75.2%、86.0%、86.1%及91.8%，達WHO所提90%的15歲女孩，在15歲前接種過HPV疫苗目標穩定成長。

(二)為達WHO消除子宮頸癌90-70-90目標（90%的15歲女孩，於15歲前接種HPV疫苗；70%的女性在35歲前接受高效能的子宮頸癌篩檢，45歲前再次篩檢；90%被確診為子宮頸癌（癌前病變或癌症）的女性能得到治療及照護），並降低HPV感染造成的疾病負擔，將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113年5月20日113年第2次會議及決議，與參考WHO建議接種HPV疫苗以性行為尚未活躍或未受到HPV感染者最有效，目前已編列預算針對國中男生納入公費補助一事，努力爭取相關經費，最快114年取得經費及提供國中生接種HPV疫苗。

（六）行政院函送萬委員美玲就肺癌已經連續16年，蟬聯我國癌症死亡原因的第1名，請行政院擴大免費肺癌LDCT篩檢計畫，除了有家族病史與吸菸史的民眾之外，擴大加入職業暴露、空污及油煙等高風險職業，並將篩檢年齡擴大到40歲以上，以預防肺癌死亡及減少健保醫療支出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院臺專字第113000872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1-20-66）

萬委員就肺癌已經連續16年，蟬聯我國癌症死亡原因的第1名，請行政院擴大免費肺癌LDCT篩檢計畫，除了有家族病史與吸菸史的民眾之外，擴大加入職業暴露、空污及油煙等高風險職業，並將篩檢年齡擴大到 40 歲以上，以預防肺癌死亡及減少健保醫療支出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肺癌篩檢對象（含年齡）實證基礎

(一)低劑量電腦斷層（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是目前唯一具國際實證，可以早期發現肺癌，並降低癌症死亡率的篩檢工具。對重度吸菸者進行LDCT肺癌篩檢，相較胸部X光，可降低20%肺癌死亡率。

(二)LDCT肺癌篩檢可能有偽陽性、偽陰性、過度診斷及輻射暴露等潛在風險，故國際實證皆建議LDCT應針對高風險族群進行，以確保LDCT帶來的益處超過可能的危害。

(三)美國預防醫學委員會（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2021年提出，對50-80歲吸菸族群進行LDCT肺癌篩檢，建議評級為B（即針對重度吸菸者進行LDCT檢查為高度確認有中度以上效益）；但若不是前述高危險群，還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篩檢有效。

(四)國際上，目前僅有美國、南韓、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針對重度吸菸者，於全國或部分區域提供LDCT肺癌篩檢服務，其中英國、加拿大等篩檢年齡為55-74歲，南韓為54-74歲，美國於111年起放寬為50-77歲。前開國家均係針對50歲、54歲或55歲以上吸菸族群進行LDCT肺癌篩檢。
(五)國內「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篩檢臺灣不吸菸肺癌高危險族群之研究（TALENT）」第一輪篩檢試驗結果，對50-74歲具肺癌家族史者進行LDCT肺癌篩檢，肺癌檢出率較高。其他風險因子，如二手菸、慢性肺病史、煮食及使用抽油煙機情形等，肺癌檢出率並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六)台灣肺癌學會等肺癌專業學會109年修訂之「台灣低劑量電腦斷層肺癌篩檢共識宣言」表示，年齡介於50-80歲重度吸菸的民眾，證據顯示可以接受LDCT肺癌篩檢。

另，具有肺癌家族史的民眾，建議接受LDCT肺癌篩檢。

二、我國肺癌篩檢對象及年齡

(一)國際推動國家型肺癌篩檢服務主要是針對重度吸菸者，但臺灣經參考國內TALENT研究所提供的實證基礎，肺癌篩檢對象除重度吸菸者外，亦納入具肺癌家族史者，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針對具肺癌家族史及重度吸菸者提供肺癌篩檢的國家。

(二)在篩檢年齡部分，經綜合參考國外篩檢年齡，及我國年輕女性之肺癌發生率較同年齡略高、女性肺癌發生年齡中位數較男性提前2歲等考量，爰訂定我國篩檢年齡以50-74歲為主，對於女性具肺癌家族史者，則提前5年開始篩檢。
三、未來規劃

(一)依據我國110年癌症登記資料，國人40歲以上年齡別肺癌發生率為每10萬人21.5人（40-44歲）、39.6人（45-49歲）、72.2人（50-54歲）、107.1人（55-59歲）、143.5人（60-64歲）、201.0人（65-69歲）、233.5人（70-74歲），年齡愈大，肺癌發生率愈高，顯示肺癌發生情形與年齡密切相關。故若針對發生率相對低的年輕族群進行LDCT肺癌篩檢，有可能未受其利，先蒙其害。

(二)目前國際實證皆建議LDCT肺癌篩檢應針對高風險族群（重度吸菸者）進行。現階段國內外研究中，對於其他肺癌風險因子者（空氣污染、油煙、職業暴露、肺病相關疾病史）提供服務型LDCT肺癌篩檢，尚無具成效之實證。

(三)本部刻正補助台灣肺癌學會及中山醫學大學進行肺癌風險因子相關研究，有關篩檢對象（含年齡）之調整，後續將依據國際及本土研究結果之實證數據、成本效益及公共衛生政策優先性，作為下一階段研議參考。



